供应商须知
一、供应商须提供证明材料
1、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2、若供应商为制造商，应提供《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》及所投产品对应的《医疗器械注册证》；若供应商为代理商或经销商，应提供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》或《医疗器械的经营备案凭证》及所投产品对应的《医疗器械注册证》；
3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4、报价表
5、评分细则中相关资料
按以上要求提供证相关证件及资料各一份、不可缺项，按顺序装订。

二、供应商须满足以下要求
1、付款方式：货到现场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3个月内付合同总金额的90%，剩余10％一年后一次性无息付清。
2、交货安装期：合同签订后10日历天内交货安装完毕。
3、质保期：整机质保≥1年，设备必须为近6个月内生产的全新设备。
4、报价包括货物的生产、包装、运输、装卸、安装、调试、培训、验收、税金、安装所需的零部件、附材及质保服务等全部费用。
5、设备参数及要求
5.1用于对干眼、视疲劳、视频终端综合症等各类眼表疾病的综合性物理治疗。
5.2工作模式：常温雾化、加热雾化及薰蒸模式。
5.3温度可调节。
5.4具备温度异常报警功能。
5.5中药、西药均可使用。
5.6具备风量、雾量、治疗时间可调功能。
5.7配备制氧机。
5.8设备故障后现场响应时间≤48小时。



三、评分细则（10分）
	序
	主要内容及分值
	评分方法

	一
	报价  3分
	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:
报价得分=(基准价/最后报价)*30%*10
注:小数点后保留2位有效数字

	二
	技术方案
7分
	产品综合实力
4分
	1、 根据供应商所报产品的应用运行、技术流程、应用技术支持、技术成熟度、使用寿命、效能，结合产品的操作方便性、易维护性、安全性进行评分等进行评分（0-2分）
2、具有详细的安装调试方案、技术保障，对提供的技术安装人员配置及培训方案进行评分（0-2分）

	
	
	售后服务
3分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措施、响应时间、质保期内提供的质保内容和范围进行综合评分（0-3分）


备注：请按照评分细则中提供相关资料。

报价表
	报 价 项 目 明 细

	序号
	内容
	聊城市眼科医院医用超声雾化器
采购项目

	1
	报价
	大写：              
小写：           万元

	
	
	设备品牌、型号：

	2
	付款方式是否满足
	是         否

	3
	设备安装期是否满足
	是         否

	4
	质保期
（至少一年）
	          年

	5
	设备使用年限
	

	6
	[bookmark: _GoBack]附设备配置清单


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 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
